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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桂高法〔2016〕1号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调研
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区各级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调研课题经费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层

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6 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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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调研课题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课题经费管理，提高课题经费的使用

效率，促进我区法院调研工作健康发展，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

区法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课题是指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公开招标立项的调研课题，包括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青年

法官项目课题及其他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助调研经费的课

题。

第三条 课题组主持人在中标后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

究室提交课题实施预算方案，经审核后，课题组必须按照经费预

算合理使用课题经费，并应全部用于相关课题研究活动，经费支

出自觉接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课题经费的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一）咨询费：包括课题研究而产生的专家指导费、论证费

及进行问卷调查所支出的费用；

（二）资料费：指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图书、报刊、档案、文

献的购买、复印、检索、查阅、翻译以及邮寄、眷印等费用；

（三）其他支出：课题研究需要但未列入以上各项的其他有

关支出。

第五条  公开招标立项调研课题资助经费一次核定，分次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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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超支不补。重点课题每个课题组资助经费为 4 万元，一般课

题每个课题组资助 2.5 万元，青年法官项目课题每个课题组资助

经费 1.5 万元，课题承担单位要按同等比例 1:1 予以配套。课题

经费在课题申请获得批准后拨付 30%，余款于课题验收合格后一

次性拨付。

第六条  课题经费要专款专用，经费拨付后，由课题组所在

单位的财务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

和挪用。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不予拨付

剩余课题经费：

（一） 中期检查尚未进行实质性课题研究的；

（二）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中期检查的；

（三） 验收不合格的调研报告，修改后经再次验收仍不合格

的，以及无正当理由不参与结题验收的；

（四） 未按课题完成期限提交研究成果，又未提出延期申请

并得到批准的。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拨付剩余经费：

（一） 不提交或不按时提交课题进展情况和课题经费使用

情况报告的；

（二） 将课题经费挪作他用的；

（三） 经审查，课题阶段性成果未达到预定要求的；

（四） 课题主持人或课题组成员变动未及时提出申请并得

到批准的。

第九条  课题研究成果有弄虚作假或严重抄袭等学术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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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行为的，一经查证属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追回全部课题

经费并予全区通报。

第十条  课题经费的使用实行课题主持人责任制。课题主持

人负责在经费使用限额内，按照课题研究具体情况，对经费使用

进行审核把关，未经课题主持人书面审批，经费不予支出。

第十一条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酌情对以下课题进行资助：

（一） 对经本院确立的本院各部门、各中级法院、各基层法

院自抓的调研课题，认为有重要研究和应用价值的，

每个课题给予不超过 5000 元的资助经费；

（二） 对本院已经结项的招标课题，认为仍有继续深入研究

价值的，每个课题给予不超过 5000 元的后期研究经

费资助；

（三） 对本院已经结项的招标课题、全区各级法院及干警完

成的优秀调研课题，认为有出版价值的，每个课题给

予不超过 5 万元的出版资助经费；

（四） 对最高法院等中央有关单位和部门、自治区党委、政

府、人大、政协等及本院党组交办的专项调研课题，

每个课题给予不超过 5000 元的资助经费；

（五） 对在全国、全区（不含本院）获奖的优秀调研课题，

根据获奖等次，参照《广西法院优秀研究成果奖励办

法》给予相应奖励。

第十二条  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务

管理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严格按照课题预算执行，确保顺利开

展司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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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课题经费的发放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和行装处共同负责。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广西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

日起执行。其他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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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输）                          2016年 1月 6日


